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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安樂死在臺灣，已成為國人關注許久的話題，然而它是個既嚴肅又糾葛的生死問題，

我們可以常常在電視新聞、報章雜誌或和網路新聞上看到一些名人對於安樂死的看法，例

如：資深媒體人傅達仁先生曾上書總統，請求設立安樂死專法，而作家瓊瑤發表了一篇公

開信預約自己的美好告別，來談論對安樂死的嚮往及帶來的益處，然而瓊瑤的子女卻不贊

成其合法化。看了這些新聞使我們不禁自忖，安樂死是否真的帶來這些好處，又或者伴隨

著一些弊病的產生，引起我們研究的想法。 

 

二、研究目的 

 

    希望藉由這份研究使我們更了解安樂死真正內涵、其他國家對於相同議題的處理方式、

目前臺灣面臨的狀況，並探討臺灣實行安樂死法規的困難點，以及比較現存病人權利相關

法規〈病人自主權利法〉、〈安寧緩和醫療條例〉，也讓更多人藉由此份論文，深入探討這些

議題。 

 

三、研究方法 

 

    本論文採用文獻分析法，將經由所蒐集之相關報章雜誌、網路新聞、指本內容來探討

我國病人權利法規和安樂死議題。 

 

四、研究架構 

 

 

圖一：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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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貳、正文 

 

一、何謂安樂死 

 

（一）由來和定義 

 

安樂死一詞最早語出希臘，原是希臘文 Good 及 Death 二字所組成，意謂好死或善

終。 

指以仁慈為基礎的一種舒適、無痛、幸福的死亡，藉著醫生的幫助，減輕死亡過

程的痛苦，這是屬於狹義的安樂死，縮短壽命也被納入安樂死的意義。安德魯‧所羅

門於 1955 年在《紐約客》雜誌上列出安樂死六種不同含意，彙整如表一。 

 

表一：安樂死的六種不同含意 

第一種 病人處於昏迷且須依靠維生系統才能生→停止使用維生系統 

第二種 不需人工維生系統昏迷病人→停止餵食(水) 

第三種 病人要求停止只可延長生命但無法治癒疾病的治療 

第四種 給予病人可減輕痛苦但會加速死亡的治療 

第五種 讓重(絕)症病人有辦法自殺 

第六種 經由病人要求→注射致命藥劑 

（表一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二）類型 

 

參考《解構死亡：死亡、自殺、安樂死與死刑的剖析》一書及其他網路資訊，我們

將各界有些許不同的分類方式統整如下表二。 

 

表二：安樂死的類型。 

 自願 非自願 

主動 
基於病人的決定，給予致命

的注射或藥物。 

因病人沒有能力對自己的生死做選擇，而

由親屬來決定給予致命的注射或藥物。 

被動 

基於病人的請求，不積極採

取醫療措施，讓病人因自己

的病症而死亡。 

因病人沒有能力對自己的生死做選擇，而

由親屬來決定不積極採取醫療措施，讓病

人因自己的病症而死亡。 

（表二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三）正反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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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支持安樂死的論點 

 

   解除患者家屬沉重的經濟負擔和心理上所承受的壓力，畢竟患者在醫療上的支

出是一個不小的數目，解他人的輿論也將帶來不小的壓力；需多病患已經到了絕症

了，便難以藉由治療而復原，可藉由安樂死免除病人因為化療或插管治療而導致肉

體上的痛苦；尊重患者的選擇權，他們有權利尊嚴的結束生命，安樂死何嘗不是種

解脫的方式；當病人並無生存意念時，實施安樂死可以節省醫療資源，將資源用在

其他病人身上。 

 

2、反對安樂死的論點 

 

    安樂死措施有可能成為合法謀殺，在非病人意願下剝奪其生存權及選擇權；部

分的宗教認為，只有神才擁有決定人類生死的權力，因此安樂死與宗教教義不符；

治療疾病及挽救生命是醫學研究的目的，但是安樂死的合法化卻違背了這原則；安

樂死合法化，將導致弱勢的人因此被迫安樂死，這並無落實尊重人權。 

 

二、台灣現況 

 

（一）相關人士行動 

 

先前，資深媒體人傅達仁接受膽管手術，在手術期間看到許多病友生不如死，所

以他藉由上書給總統，期盼可以通過有限制安樂死法案，「他寫道，因應高齡社會配套

長照政策，所造成國家資源之浪費，還有老人及其家人之痛苦」(徐秀娥，2016)，他主

張《病人自主權利法》是消極的處理法，而在之前有位台語演員因為久病纏身，而困

於沒有安樂死相關法條，無法根據自己的意識做選擇，而走上輕生這條路，所以傅達

仁藉此希望政府能盡早通過這條款，使有需要的人能夠如願接受安樂死。 

作家瓊瑤也為了響應安樂死合法化，而發表了給兒子和兒媳的公開信預約給自己

的美好告別後，其中也呼籲要尊重死亡，許多人贊同此想法，但也被某些社群媒體判

斷為垃圾訊息而遭到封鎖，瓊瑤事後說明自己沒有想到這會造成那麼大的迴響。 

 

（二）相關法規 

 

1、《安寧緩和醫療條例》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於民國 102 年通過，現已生效，其立法理由為保障末期

病人在簽署意願書後的療程可以較簽署前所進行的療程負擔較小且降低痛苦。朱

為民醫生說：「對於末期疾病治癒性的醫療也許有其極限，但緩解症狀、關心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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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照顧的醫療是永遠可以做的！ 」（朱為民，2016）在臺灣還是有許多民眾並不

了解《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甚至對它會有一些誤解。 

 

2、《病人自主權利法》 

 

    《病人自主權利法》是在民國 105 年過的法案，尚未實施，主要保障所有已預

立醫療決定的病人及醫生，使病人可以有善終權且醫生可以依照病人所立的決定

進行治療。提出此法草案的楊玉欣立委表示「本法不允許以人工縮短生命，但也

「讓」不希望人工延長生命的人有機會「可以善終」」（關鍵評論，2015）此

法注重的是病人的善終權，而非安樂死，我們目前無法預測未來此法帶來的

效益或弊病，但仍可視此法為臺灣病人權利的進步。  

 

 

表三：《安寧緩和醫療條例》和《病人自主權利法》比較。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 《病人自主權利法》 

立法／最後

生效時間 

民國 102 年 1 月 9 日／已生效 民國 105 年 1 月 6 日／民國 108 年 1 月 6

日 

立法理由 

尊重末期病人之醫療意願及保障其

權益(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 1 條，

2013) 

尊重病人自主、保障其善終權益，促進醫

病關係和諧(病人自主權利法第 1 條，2016) 

適用對象 

末期病人，且有簽署意願書。 

若為未成年人簽署，需法定代理人

同意，當未成年人無法表達意願，

則由法定代理人簽署。 

 

「一、末期病人。二、處於不可逆轉之昏

迷狀況。三、永久植物人。四、極重度失

智。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病人

疾病狀況」(病人自主權利法第 14 條，

2016)上述其中一類，已有預立醫療決定

者。 

行為 

「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 7 條，2013) 

「醫療機構或醫師得依其預立醫療決定終

止、撤除或不施行維持生命治療或人工營

養及流體餵養」(病人自主權利法第 14

條，2016) 

保障對象 有簽署意願書的末期病人 醫生、有預立醫療決定的病人 

（表三資料來源：全國法規資料庫(2013)。2017 年 9 月 14 日，取自 https://goo.gl/DLNQ67 及

https://goo.gl/Yh6QvB） 

 

三、各國現況 

 

目前安樂死已合法國家有：荷蘭、比利時、盧森堡，而瑞士、丹麥等雖不合法但允許

醫生協助末期病人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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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合法的時間及現況 

 

1、荷蘭 

 

於正式合法之前已有出現醫生應病患要求實施安樂死，在 1993 年因這類現象

越來越普遍，政府採取默認態度，1999 年有統計的安樂死人數達 2216 人。於 2001

年 11 月 28 日於下議院通過安樂死法案，於 2002 年 4 月 1 日於上議院通過，成為

全球第一個安樂死合法國家，於 2002 年 4 月 10 日實施，「目前新版的法規是在 2010

年由荷蘭皇家醫學協會 KNMG 以及荷蘭皇家藥物協會 KNMP 訂令，每三年會重新

評量是否需要更新」。(孫偉倫，2016) 1995 年至 2005 年間的死亡人口中有 1.7%選

擇安樂死，其中多為癌症患者。2010 年至 2015 年間，「荷蘭每年約有 140,000 人死

亡，其中接受主動安樂死的病患約為 5,000 人，實際上安樂死的病患只佔總死亡人

數的 2.9%」。 (孫偉倫，2016)  

 

條件： 

 

(1)自願且經慎重考慮 

(2)目前受病痛折磨，且未來無法改善 

(3)必須被告知其目前身心狀況 

(4)目前沒有方法治療 

(5)須有其他醫生提出第二意見並審核 

 

2、比利時 

 

2001 年民調顯示有 75%支持安樂死合法，於 2002 年 9 月 23 日合法實施，2014

年國會以「孩童應享有和成人相同權利」為由通過「兒童安樂死法」修正案。2008

年前，全國每年安樂死的人數不超過 500 人；到了 2013 年，一年安樂死人數有 1,807

人，成長幅度劇烈，而在相對較開放的荷語區，2007 年安樂死僅占總死亡人數的

1.9%；到了 2013 年增加至 4.6%。 

 

條件： 

 

(1)末期病患：經過兩名醫生評估，使用過量的麻醉藥劑 

(2)非末期病患：除經過兩名醫生評估，還需一名精神科醫生評估，再經過一個月

的緩衝時間才可實施 

 

3、盧森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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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於 2008 年 12 月 18 日二讀，2009 年 3 月 17 日生效。目前較無相關統計資

料，僅有 Alex Schadenberg 專欄文章 Luxembourg euthanasia report 中提到，「2013

至 2014 年，約有 15 人執行安樂死，和 2011 至 2012 年的 14 人比起來，屬輕

微上升狀態」。(田孟心，2015) 

 

（二）未設立專法的國家 

 

1、瑞士 

  

1937 年通過刑法 115 條，1942 年生效。此法案強調醫生可協助末期病人自殺。 

  

2、丹麥 

  

1992 年「預立遺囑法」通過，1998 年通過「病患權利法」後根據遺囑內容由

醫生處置。強調病人遺囑之約束性，病人能根據自己的意志勾選遺囑，進而選擇是

否繼續醫療，或在醫生協助下執行被動安樂死。  

  

以上僅有三個國家為安樂死設立專法：荷蘭、盧森堡、比利時，而丹麥則是以病人權

益為基礎，以遺囑為依據所設立相關法規，和目前臺灣現有的〈安寧緩和醫療條例〉較相

似，對於其他三國所設立的安樂死專法的依據較為不同。 

 

四、困境與瞻望 

 

（一）臺灣推動安樂死的困境 

 

1、生命權與自主權的兩難 

    

人生而有權利，但是否擁有生死的選擇權？因為牽扯到生命權及自主權，所以

產生兩派說法，其中有許多人曾目睹重病患者在醫院盡全力急救的樣子，便認為

「明明有直達車，為什麼還要搭車子在中間繞路？」（賴台生）既然可以省去中間

痛苦的時間，有何不可？然而，根據許多媒體指出荷蘭實施安樂死的病患，些許部

份的人其實還能活下去，可是他們最終選擇安樂死，這無端是不珍惜生命，濫用自

主權。 

 

2、冗長耗時 

 

先前臺灣已經花了很長的時間討論相關法條〈安寧緩和醫療條例〉和〈病人自

主權利法〉，〈病人自主權利法〉也才剛上路，還未確實得知這兩法的效益，而這兩

者屬於撤除維持生命的醫療設備，更何況是協助自殺的安樂死法，要進一步談協助

http://alexschadenberg.blogspot.tw/2015/04/luxembourg-euthanasia-repor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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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死亡，可能還有一段距離。 

 

3、牽涉許多價值層面的問題 

 

在國外某些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中，他們的數據顯示，其中並非所有人都是因

為絕症而選擇此方式，這就違背了倫理規範；而像是醫師的職責方面，應是努力挽

救病人的性命直到最後一刻，但實施安樂死法不免會使人產生疑惑，醫生並不是在

救人而是在結束他們的生命，違背醫學方面的價值觀；而法律方面應是維護他們的

生存權，但安樂死法無端是違背這個價值觀。  

 

（二）未來台灣安樂死合法化的展望 

 

1、了解正確觀念 

 

假若臺灣人民已充分了解病人權利觀念，進而產生強烈、迫切需要設立安樂死

法案的想法，希望未來有立意良善的安樂死法案，可以真正成為保護人民的病人自

主權或生死權的角色，而非成為被濫用的自殺工具，並且人們要深刻地知道珍惜生

命，才可以擁有決定自己生死的權利。 

 

2、落實他法  

 

一個擁有安樂死法案的國家，代表國民可以擁有更多處理自己疾病的選擇，雖

然法規必定有多重限制，主要還是為了防止不珍愛生命的人濫用法律資源。依目前

的情況看來，臺灣設立安樂死法規的機率並不高，但我們仍可以利用現有法律資源

如：〈安寧喊和醫良條例〉或者〈病人自主權利法〉，保障病人的權利，像是現今許

多條例及法案並無給予好的設備及空間，倘若能夠重視這些方面，讓病人可以依照

自己的想法接受不同類型的治療，必定是個更好的方法。 

 

 

參、結論 

 

一、趨勢與演變 

    

從古至今，人們對於「死亡」的看法有顯著不同，古代帝王崇尚長生不老，而現今醫

療技術、設備發達進步，人們產生了「希望每個人都有權利決定自己的生死」的新想法，

這是隨時代的進步及人權概念更為普及的狀況下慢慢出現的。在臺灣，從〈安寧緩和醫療

條例〉及將在 2019 年生效的〈病人自主權利法〉，是近幾年病人權利的思想大躍進，概念

從無相關法規到更接近被動式自願安樂死，我們認為，這是一種社會上對於死亡觀念的演

變轉化成行動的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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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灣與各國 

 

看到臺灣與外國的不同之處，並且比較為何臺灣沒辦法成功通過安樂死法，其中原因

是無法確認兩法（〈病人自主權利法〉於 2019 年生效）同時實施產生的效果，便想要高喊

安樂死口號，我們認為這將會造成法律失去原本的意義；且臺灣的風氣相對於外國較為保

守，不管是民風抑或是觀念，若此法實施，將引起道德觀念的衝擊。 

    

安樂死的合法化需要有漫長的決策時間，且必須經由充分的討論，臺灣在各方面的條件

下較不可能通過安樂死法，雖然目前有許多人士藉由行動表示對安樂死合法化的支持，但有

種種的爭議，像是相對各國，臺灣宗教十分多元，而宗教人士皆表示不支持，以這種角度來

看，我們只能希望未來〈病人自主權利法〉和〈安寧緩和醫療條例〉能夠順利且確實實施，

並對病人權利帶來實質的幫助和結果，唯有如此，才可以進一步確認安樂死專法合法化是否

真的對於臺灣有正面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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